





伊财预〔2017〕3号


伊川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2017年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到户增收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群众收入水平，根据《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推进产业扶贫的通知》（伊脱贫[2017]1号）的分配意见，现将我县2017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到户增收项目资金1186万元予以下达。请列入2017政府收支科目“2130505扶贫－生产发展”科目。并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严格按照《关于印发伊川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伊政办[2016]67号）、《关于印发伊川县开展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办法的通知》（伊政办[2016]68号）等规定执行，加强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
二、请各乡（镇）人民政府严格按照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复后的项目实施方案抓紧组织实施，不得随意变更，如确需变更项目内容的，需报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批备案。
三、本次下达的到户增收项目资金要通过财政“一卡通”系统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一卡通系统操作员应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指定专人操作，乡（镇）财政所负责一卡通系统的审核工作，严禁以现金形式发放。（伊川县“一卡通”代发户账户信息――户名：伊川县财政局国库股　开户行：伊川县农商行人民路支行　账号：00000012039796620012-105）

附件：伊川县2017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产业扶贫资金分配表

[bookmark: _GoBack]
                              2017年2月20日






 (
1
)





































	伊川县财政局办公室                           2017年2月20日印发






